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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新材        公告编号：2021-103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光明产业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的概述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信太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太科技”）于 2021 年 12月 6日签订了《深圳市宝安区（光

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明公路南侧新纶科技产业园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

让协议》”）。公司拟向信太科技出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光明新区）公明办事

处塘明公路南侧新纶科技产业园（以下简称“光明产业园”或“交易标的”），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7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信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6293619Q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瑞辉 

注册资本：9000.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2 年 04月 24 日 

企业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路深圳国际创新谷 2 栋 A

座 15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移动电话、手机主板、MP4 播放器、数字机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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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笔记本电脑、通讯产品、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台式电脑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凭深南环批【2010】51723 号生产）；其它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通讯产品、

信息电子产品的销售及维修（以上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电

子通讯产品软件、计算机软件的研发、销售及技术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智能家庭网关制造；物联网设备

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集成

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通信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软件销售；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5G 通信技术服

务；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

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供应链管理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移动电话、手机主板、MP4

播放器、数字机顶盒、笔记本电脑、通讯产品、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台式电脑的

生产。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张瑞辉 2,798.33 31.09255% 

深圳市顺盈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3.23 10.03589% 

金华市嘉扬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95.1340 8.83482% 

张杰 645.55 7.17278% 

深圳市金香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538.1913 5.9799% 

叶春华 516.66 5.74067% 

深圳市律联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11.6747 4.57416% 

黄毅艺 400 4.4444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29870926-c234894349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353552095-c234894349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99454226-c234894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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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0 3.66667% 

深圳市红土信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0 2.44444% 

其他 1,441.23 16.01368% 

合计 9,000 100% 

3、交易对手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到 2020 年 12月 31 日，信太科技的资产总额为 1,981,432,878.10 元、

净资产为 704,756,046.08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2,532,659,538.51 元、净

利润为 106,143,761.26 元。信太科技具备履约能力和付款能力。 

4、经查询，信太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

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深圳市宝安区（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明公路南侧的新纶

科技产业园（包含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涵盖园区内所有建筑物及附属设施，

包括无证建筑物面积，以及消防、环保、机电等建筑物附属设施），建筑面积

40,679 平方米，占地面积 16,300.99 平方米。 

2、权属情况说明 

交易标的目前抵押给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未向其他第三方抵押或提供担保。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截止 2021 年 11 月 30日，交易标的账面净值为 2.01 亿元，本次交易价格为

2.7亿元，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甲方（出让方）：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信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拟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1）经双方协商，确认光明产业园拟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7 亿元（大写：

贰亿柒仟万元整），本价格不包含办理产业园产权转让登记的相关税费，若产业

园转让过程中产生税费等其他费用的，由甲乙双方按中国法律相关规定各自承担。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50534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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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让协议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在指定银行以乙方名义设立

共管账户并根据银行需要签订三方共管协议，乙方应在共管账户（共管账户信息

以三方签署的共管协议约定为准）设立后 2 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人民币

1000 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诚意金，并书面通知甲方。 

（3）在取得政府书面同意或许可转让光明产业园后，甲乙双方按照转让协

议约定流程，支付转让价款并履行相关转让程序。 

3、协议期限 

双方确认，乙方在 2021 年 12 月 31日前未取得政府书面同意或许可产业园

转让的，本协议自动解除，双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但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继续

履行的除外）。如取得政府书面同意或许可产业园转让的，本协议继续有效。 

4、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五、涉及转让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的情况，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人事变动计

划等其他安排。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日常生产经营。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带来利润约 0.54 亿元，具体

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的影响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聚焦新材料业务，进一步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并优化资产结构，公司积极剥

离非材料类业务并处置非核心资产。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

需要，有助于缓解公司短期资金压力，为集中资源，聚焦核心业务发展带来积极

影响。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尚需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安区（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明公路南侧新纶科技产业园

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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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八日 


